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原1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公辦公聽會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0 月 1 5 日

實 施 者 ：

規劃團隊：

估價單位：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

( 原 1 3 筆 )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會

楊 振 植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城 宇 國 際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鴻 創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事 務 所

黃 小 娟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事 務 所



2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本案業於108年5月3日經新北市政府核准籌組「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

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108年10月30日核准更新會立案。

◆113年8月28日經新北市政府核准變更立案名稱為「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

239地號等12筆(原1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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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自行劃定
◆「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十一、更新單元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經本府核准者，得不受第五點至第九點規定之限制：
(一)合法建築物因地震、風災、水災、火災、爆炸或其他不可抗力遭受損害，亟需重建。
(二)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或輻射污染建築物，經本府認定有危險之虞，應予拆除或補

強者。
(三)符合都市更新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認定辦法第三條規定。
前項各款建築基地之周邊鄰接土地得合併辦理更新。但其土地之面積合計不得超過前項
各款建築基地之面積。

◆本案111年10月11日經新北市政府鑑定為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



事業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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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及面積

◆更新單元位置

➢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二十

張路、自立街及都市計
畫人行步道所圍計畫街
廓中，鄰近大豐國小、

大豐公園及天主耕莘醫
院，屬非完整街廓

◆更新單元範圍
➢新店區大豐段238、239

、 270 、 271 、 272 、
273、374、391、392
、400、455及456地號

等12筆土地

◆更新單元面積

➢ 4,139.74㎡

更新單元範圍

2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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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團隊
◆實施者

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原13比)土地都市更新會(理事長：張志遠)

➢立案字號：113年8月28日新北更推字第1134610678號

➢聯絡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98巷2弄10號4樓

◆出資者

➢安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團隊

➢楊振植建築師事務所

➢城宇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鴻創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黃小娟不動產估價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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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 本更新單元內建築窳陋且為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導致都市景觀

雜亂且有安全疑慮，加上巷道狹小又無規劃足夠停車空間，區內車輛停
靠於建築物外，造成巷弄之通行更為不便，除生活品質降低外，亦影響
消防、救災之工作。有鑑於此，本計畫擬採用拆除重建方式，以期達成
如下計畫目標：

➢促進土地有效合理利用
⚫ 運用都市更新機制，提升土地利

用價值及效率，以整體規劃設計
方式，促進區域土地發揮應有之
功能，達到土地合理利用之目標。

⚫ 拆除舊有建築物，配合使用之空
間需求進行規劃重建，以符合現
代居住需要，並透過建築景觀設
計，提昇區域整體景觀品質。

➢改善環境品質及市容景觀
⚫ 配合地區發展特色及調和都市景

觀，改善地區環境及市容觀瞻，
並建構安全、健康、舒適之生活
品質。

➢強化地區消防及救災機能
⚫ 藉由重建方式消除目前建物老舊窳

陋的情況與構造物之安全問題，以
符合現行法規之技法進行規劃設計，
不僅符合防火、耐震等基本安全需
求，更避免居住危險性，創造健康
舒適之居住環境。

⚫ 留設適度之緩衝空間，消除都市救
災死角，增進更新單元內消防救災
之機能。

➢提升及展現更新公共利益
⚫ 消除現有建物窳陋之都市景觀，改

善及提昇地區環境與景觀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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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

➢公有部分：

占總面積：9.44%

占總人數：1.30%

➢私有部分：

占總面積：90.56%

占總人數：98.70%

更新單元範圍 員林市/彰化縣員林市公所(公私共有)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部分：
員林市/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9502/10000)
持分面積：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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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現況分析

更新單元範圍

2

3

1

2

3



事業計畫同意比例
◆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比例計算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

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

項目

同意比例

報核版(112.9.15) 公開展覽版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全區總和 4,176.55 153 12,621.92 123 4,139.74 155 12,621.92 126

公有 390.70 2 0.00 0 390.70 2 0.00 0

私有 3,785.85 151 12,621.92 123 3,749.04 153 12,621.92 126

排除總和 1.85 1 0.00 0 1.85 1 0.00 0

計算總和 3,784.00 150 12,621.92 123 3,747.19 152 12,621.92 126

同意數 3,295.06 124 10,885.47 106 3,295.06 127 10,885.47 109

同意比率
(%)

87.08 82.67 86.24 86.18 87.93 83.55 86.24 86.51

法定比率
(%)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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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109/04/07變更新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都市計畫圖重製部分)案

11

250M

第四種住宅區

基地面積(㎡) 4,139.74

建蔽率(%) 50%

容積率(%) 300%

基準容積(㎡) 12,419.22

更新單元範圍

學校用地

公園用地

農業區

農

農



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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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

本更新單元擬採「重建」方式進行。

◆區段劃分

本更新單元範圍全部劃分為一個重建區段。

區內及鄰近地區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本案無區內及鄰近地區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整建、保存或維護計畫
◆本更新單元無整建或維護計畫，且範圍內無古蹟、歷史建
物、具有保存潛力建物之整修計畫。



獎勵項目 評定基準與獎勵容積額度 ㎡ %

中央

六、結構堪
慮建築物

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10%；結構
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8%

1,032.62 8.31

十四、時程
獎勵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劃】。五
年內7%；十年內3.5%。

869.34 7.00

十五、規模
獎勵

土地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一萬平
方公尺：基準容積百分之五；每增加一百
平方公尺，另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零點三
。

1,030.79 8.30

地方

第2條 建築基地及建築物規劃設計獎勵 993.53 8.00

合計 3,926.28 31.61

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3,09788 24.94

合計(上限50%)
7,024.16㎡

/6,209.61㎡
56.55％
/50％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13

註：獎勵項目及額度應以新北市政府審議通過為準。



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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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

➢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費用負擔

➢ 本更新事業之實施總成本，其中實施者出資比例0%，由本案出資者(安眾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出資比例100%，提估資金方式參與更新事業之實施。

➢ 由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

建築物折價抵付。

◆經費來源

➢ 出資者之資金來源為公司股東資金、其他資產抵押、銀行融資及分配更新後房屋及停車

位之預售款等。

• 參照新北市政府112年8月17日「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提列相關辦理費用，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所載數額為準。



選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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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更新後一樓店面優先選配如下：

受配人原位於臨二十張路一樓店面者優先選配更新後臨二十張路一樓店面。

2.更新後一樓住宅單元優先選配如下：

受配人原位於二十張路巷弄內一樓住宅單元者優先選配更新1樓住宅單元。

3.受配人選擇之房屋及車位權值以可分配權值±10％為上下限。

4.如有二人以上選配同一位置之房屋或車位，或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分

配，且應分配權利價值超過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之土地所有權人及權利變換

關係人，則以公開抽籤為準。

5.若欲與他人合併權值申請分配房地及車位者：

(1)於申請分配期間填具「更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填寫欲分配比例，如

未填寫，將依每位合併受配人權值比例佔合併總權值比例，持分受配房

地及車位。

(2)依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二條規定，更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

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不得合併分配。



選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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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最小分配單元者之分配原則

1.得與其他權利變換關係人合併分配。

2.與實施者協議現金繳納共同負擔達最小分配價值者，得選配一戶。

3.前兩點合併或現金繳納之應分配價值扣除實際選配單元價值後，應繳納

之差額價金應受「選配原則」第3點之限制。

4.若未於期限內提出合併分配，或與實施者協議以現金繳納共同負擔者，

視為不能參與權利變換分配，以領取現金補償方式辦理。



公有財產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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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共涉及2筆公有土地，總面積共計390.70㎡。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經管國有土地將依「都市更新事業範圍

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以更新後權利價值分配更

新後房、地為原則。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地號：238、391地號

持有面積：171.45㎡

◆員林市/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地號：273地號(部分)

持有面積：219.25㎡



拆遷安置計畫

◆合法建物之補償及安置、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占有他人

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

額基準」及「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規定，因權利變換而

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

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委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合法建物依建物登記簿謄本所載面積計算補償。

➢ 本案實施者委託「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算合

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之殘餘價值；合法建築物拆遷

安置費(租金補貼)以832元/坪/月提列(平均)，實際數值應

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內容為準。

➢ 本案無占有他人違章建築戶。
18



總項目 金額(元) 備註

更新後可分配總價值 6,643,511,054

表內數值僅
為預估，未
來依權利變
換結果及新
北市政府審
查通過為準
。

壹、工程費用(A) 2,201,075,321

貳、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
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委辦費(B)

0

參、權利變換費用(C) 257,225,727

肆、貸款利息(D) 100,553,601

伍、稅捐(E) 65,917,837

陸、管理費用(F) 708,233,685

柒、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G） 0

捌、容積移轉費用(H) 0

費用合計(A+B+C+D+E+F+G+H) 3,333,006,171(50.17%)

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可分配價值 3,310,504,883(49.83%)

財務計畫
依112年8月17日「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概估

本案建築設計擬興建地上17層、地下5層/建材設備等級採鋼筋混凝土造(16-20層)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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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風險控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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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開發信託

➢ 本案於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後，將辦理更新單元內土地之不動產信託，確保開發過程

不受產權變動狀態影響執行進度。

◆資金信託

➢ 本案開發至完工交屋為止所需資金由出資者全數提供，並辦理信託專戶，包括自籌款、

融資貸款、預售款等，皆保管於信託專戶，專款專用。。

◆續建機制

◆本案無同業連帶擔保情形

◆本案無商業團體辦理連帶擔保協定

◆本案無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或審議通過之方式



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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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計畫

➢停車空間：本案車位數總計261部，其中，5部無障礙車位及1部

裝卸車位不對外銷售。

◆管理維護基金

➢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費用241,020元。

◆保固事項

➢實施者保固範圍及期限：本案更新後建築物自使用執照取得日起，

其梁柱結構體安全保固15年、防水保固2年、其他裝修及設備保

固1年。

➢除外條款：其他因天災、事變、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或因

所有權人自行增改建、裝修、未依規定確實保養或使用不當之事

由，所造成之毀損，實施者不負保固責任。



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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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更新前狀況 更新效益
提供公益設施 更新前無公益設施。更新後無公益設施。

留設人行步道及騎樓 無。
基地周圍退縮留設人行步道，串聯周圍人
行步道系統，動線規劃上採人車分離，友
善區域行人。

開放空間 無。

於基地周邊退縮留設開放空間，形成良好
都市空間尺度，並重新塑造地區視覺景觀，
改善整體生活環境品質。

開闢計畫道路 二十張路僅部分開闢
更新後考量東側需拆除大量計有建築物，
有開闢之困難，故維持原二十張路通行寬
度。

保護樹木規劃 無。 無。
歷史古蹟保存規劃 無。 無。

無障礙設施規劃 無。
人行空間規劃無障礙設施，建物內部公共
空間義規劃無障礙空間及設施。

就業人口
本案為住宅區，無提
供就業人口。

本案為住宅區，無提供就業人口。

產值
本案為住宅區，無產
值。

本案為住宅區，無產值。

其他 無。 無。



實施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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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更新單元預定實施進度需依實際審查進度而調整。

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無。



◆ 本案相關容積獎勵額度、建築量體、配置及分配數字等實際數值，以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過為準。

◆ 本次公聽會依據都市更新相關規定辦理，有關更新相關法令可參閱新
北市都市更新處(https://www.uro.ntpc.gov.tw/)

◆ 網際路空間資料閱覽

➢ 本案相關內容之公告網址為

http://www.wha-lin.com.tw/index.php/reconstruction-of-urban

◆ 本案都市更新相關諮詢電話及服務處
➢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張志遠)
•聯絡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98巷2弄10號4樓

➢ 城宇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2)2523-2357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51號

➢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聯絡電話：(02)8771-2345
•聯絡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聯絡電話：(02)2950-6206
•聯絡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一、二樓

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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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選任

26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
「都市更新條例權利變換實施
辦法」第6條及第7條規定辦理。

➢選任作業(於111年8月13日
召開)應於選任10日前(於111
年7月29日以掛號附回執(雙
掛號)方式)通知權利變換範圍
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選任
時，應有公正第三人在場見
證。

➢專業估價者名單係以新北市
政府公告「新北市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建議名
單」辦理。



權利變換-評價基準日及專業估價者委任方式

27

◆評價基準日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

前六個月內，本案之評價基準日訂為民國112年3月20日。

項目
連邦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鴻創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

黃小娟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

更新前土
地價值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1,825,975 1,760,000 1,752,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2,286,615,985 2,203,997,576 2,193,979,405

更新後房
地價值

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822,040 839,346 807,481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627,064 619,500 624,130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2,523,922 2,393,922 2,458,922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6,643,511,054 6,551,950,622 6,593,363,514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元) 3,310,504,883 3,218,944,451 3,260,357,343

本案權利變換鑑價結果，以「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更新前後權利價

值鑑價計算對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應分配價值最高，故選定其作為權

利變換價值計算之依據。



權利變換-程序

◆權變調查及申請分配

一、權利變換申請分配函文

二、附件

1.選配原則

2.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應分

配之權利價值表

3.更新後建築物分配單元及位置對照圖

4.更新後停車位價值表

5.更新後分配單元建築規劃參考圖集

6.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7.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8.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寄發申請分配文件
(112.5.12)

選配期間開始
(112.5.15~112.6.15)

自辦公聽會
(112.7.1)

選配期間截止
(112.6.15)

公開抽籤
(112.7.1)

28



權利變換-申請分配方式
◆願意參與分配者

➢於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中勾選「願意參與權利變換，分配更新後之土地房屋」。

➢依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參酌本案可供申請分配單元及停車位，選擇分配單

元及停車位，並視實際分配價值找補差額價金。

➢合併分配：如欲與本案其他權利人合併分配，請填具「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

書」，並填寫持分比例。

➢若因折價抵付致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未達設定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請於選配

期限內與實施者協議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後，參與權利變換選配。若協議不成，

則領取補償金(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

◆不願參與分配者
➢於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中勾選 「不願意參與權利變換分配，擬領取補償金」。

依法以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扣除應納土地增值稅、田賦、地價稅及房屋稅後計

算，發放補償金。

◆公開抽籤
➢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且未於前開期限內提出分配位置申請。

➢同一分配單元、停車位有兩人以上提出申請分配時，將辦理公開抽籤，並以不

涉及其他已選配者之權益為原則。

➢抽籤當日未出席者，將由律師代為抽籤。
29



權利變換-申請分配方式
◆最小分配單元

➢本案最小分配單元價值為9,029,726元。

➢本案權利變換關係人共155人，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
面積之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依法得以現金補償之。惟配
合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之意願，可合併選配或經實施者同
意補差額價金者 亦可參與分配單元之選配 。

◆分配申請截止日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 分配位置之申請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

• 112年5月15日至112年6月15日截止

• 公開抽籤日

• 日期：112年7月1日(星期六)下午2時整

•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中央五街60號

(新店中央市民活動中心)

30



權利變換-申請分配結果

➢本案共計有155位土地所有權人，其中計128位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利

變換分配、22位領取現金補償。

31

更新前土地
及合法建物
所 有 權 人

1 5 5人

參 與 分 配 者 1 2 8人

不 能 分 配 者
( 權利變換關
係 人 )

3 5人

合 併 選 配 12人
現 金 補 償 22人
與實施者協
調 後 選 配

1人

不 願 分 配 者 1 1人



權利變換-地籍整理計畫

32

更新單元範圍

第四種住宅區

為簡化更新後土地持有

關係，擬於更新後將依

土地使用分區第四種住

宅區，合併編定為1筆

土地，新編之正式地號

依未來地政機關登記為

準。



建築規劃設計說明
建築設計：楊振植建築師事務所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34

建築基地說明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計劃範圍 新店區大豐段 238、239、270、271、272、273、274、391 

、392、400、455、456、464 地號 
 

更新單元面積 4139.74 ㎡ 第四種住宅區：50％，300％ 

允建建築面積 2,069.87 ㎡ 
 

法定容積面積 12419.22 ㎡（300％） 
 

都市更新獎勵 6209.61 ㎡（50％） 
 

允建容積總計面積 18628.83 ㎡ 法容+都更獎勵 

設計容積面積 18,628.23 ㎡（449.99％） 法容+都更獎勵  

建築量體 地上 17 層地下 5 層 2 棟  

建物高度 地上：58.8M；地下：15.5M  

總樓地板面積 36584.79 ㎡ 地上層+地下層+屋突物 

單元戶數 299 戶  

建物用途 
1F：大廳、管委會空間、集合住宅、店鋪 

2F：管委會空間、集合住宅  3-17F: 集合住宅 
 

停車位數量 汽車：261 部 機車：325 部  

地下室開挖率 2533.54 ㎡ 開挖率 61.20％ 

設計建築面積 1720.46 ㎡ 法定建蔽率 50％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35

人行與車行動線計畫
1.公共交通系統

更新單元臨接8米二十張路，基地西側為6米二十張路

98巷，更新單元規劃人車動線分離，人行、車行進出

口動線位在基地面臨6米二十張路98巷，有效分離人與

車行動線。

2車行動線系統 

地下停車場入口採單車道系統，車道入口由6米二十張

路98巷進出，並留設下車區之緩衝空間，以降低對人

行空間之衝擊。

3.行人動線系統面臨道路部分留設行人動線，可供民眾

休憩行走，社區出入口由6米二十張路98巷進出社區大

廳；店舖出入口由8米二十張路進出。

4.停車需求分析

(1)本案設置戶數共299戶(住宅:293戶+店鋪:6戶)。實

設汽車261部，機車325部，均符合規定。

(2)停車場需求(含店鋪及分析)內部化，未來不得申設

路邊停車。

警示燈

垂直動線

汽機車道

機車動線

汽車動線行人沿街動線

住戶人行動線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36

防災計劃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37

一層防災計劃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38

無障礙空間引圖

供行動不便者人行動線

行動不便樓梯

輪椅迴轉半徑

供行動不便者升降設備

五、昇降機入口觸覺
裝置說明

一、入口引導設備

二、主入口樓層設置
無障礙標誌

三、無障礙標誌
設置說明

四、昇降機呼叫設置
說明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39

一層平面圖

店舖

住宅單元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0

二層平面圖

店舖

住宅單元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1

三層、五層至十二層平面圖

店舖

住宅單元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2

四層、十三層平面圖

店舖

住宅單元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3

十四層平面圖

店舖

住宅單元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4

十五層平面圖

店舖

住宅單元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5

十六層平面圖

店舖

住宅單元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6

十七層平面圖

店舖

住宅單元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7

屋突一層平面圖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8

屋突二層至屋頂層平面圖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49

地下一層平面圖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50

地下二層平面圖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51

地下三層平面圖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52

地下四層平面圖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53

地下五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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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圖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55

/正向立面 /側向立面

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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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圖

建築物設計構想
1.設計理念
(1)簡潔呈現現代建築的輕量化與明快特性。                                     

(2)由於現況周邊環境老舊，因此期望藉由本
次更新後改善都市立面風貌，打造現代感的
環境氛圍。
(3)本案採低建蔽率方式，釋放出大量綠化空
間、以最大的地面層開放性回饋都市環境的
需求。
2.立面造型計畫
以簡潔的框架配合梁帶韻律線條，形成建築
物立面的主要語彙，透過韻律線條部分強化
橫向的視覺，減緩量體高度對環境的影響，
配合選用淺色磚作為框架主體材料、搭配木
紋色系磚，塑造清爽簡潔之量體。
3.與鄰近關係說明
考慮基地之形狀、棟距、物理環境，與相互
關係對量體做出合理配置，除釋放出大面積
的開放空間、人行步道外並離建築線退縮至
足夠距離減緩量體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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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景觀平面圖 



估價內容說明
選定估價師：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資產活化˙傳承價值』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



權利變換價值評估法源及內容

•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法源依據：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六號公報- 

「不動產估價技術公報-都市更新權利變換不動產估  

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

• 評估內容

    更新前之權利價值及價值比例

    更新後之供分配之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面積之

權利價值



勘估標的現況

於民國111年12月5日(一)

三家估價師事務所共同會勘

二十張路 社區地下停車場 現況



勘估標的現況

於民國111年12月5日(一)

三家估價師事務所共同會勘

車道出入口 二十張路98巷2弄 防火巷現況



勘估標的基本資料

◼ 單元範圍

     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

◼ 面積

     4,139.74㎡(約1,252.2714坪)

◼ 使用現況

     地上5層樓公寓22棟

◼ 土地使用分區

     第四種住宅區：

     法定建蔽率50%/法定容積率300%

◼ 臨路寬度

     約8M 二十張路(計畫道路)、

     約6M 二十張路98巷(現有巷道)、

     約6M 二十張路98巷2弄(社區道路)



項目 條件說明

地價
評估基礎

更新前各權利人土地權利價值，係以法定容積率為依據之土

地素地價格為基礎，在合併利用狀況且無任何獎勵容積下，

評估各宗土地更新前權利價值。惟更新單元範圍內239地號

有「結構堪慮建築物獎勵」及「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

勵」，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發布第六號

公報「不動產估價技術公報-都市更新權利變換不動產估價報

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之規定精神，應考量整體土地權

利分配公平性，於評估該部分土地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時加

計該項獎勵，並應進行容積折減。

更新前估價條件

價格日期：民國112年3月20日

1



項目 條件說明

分宗

更新前各宗土地之劃分原則，以價格日期當時毗鄰數筆土地為「同一

土地所有權人」或「同一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視為同一宗土地。依

上述原則本案分宗結果如下：

註：上述面積依委託單位提供之產權清冊及謄本資料整理而成，土地面積(坪)採計算機連

續計算，僅顯示至小數點第四位。

更新前估價條件

2

分宗編號 地號
各宗地

土地面積(m2)
各宗地

土地面積(坪)
備註

A 239 3,442.09 1,041.2322 【75使652號】

B 238 102.80 31.0970 

C 273 230.74 69.7989 

D 391 68.65 20.7666 

E 392 5.51 1.6668 

F 400 11.46 3.4667 

G 274 0.43 0.1301 

H 455 9.24 2.7951 

I 456 95.26 28.8162 

K 272 102.88 31.1212 

L 270 69.78 21.1085 

M 271 0.90 0.2723 

合計 4,139.74 1,252.2714



更新前估價條件



項目 條件說明

比準地

本次選定合併後整宗土地(大豐段239地號等12筆土地)為比準

地，且依據會員大會決議，合併後整宗土地容積率以法定容積

率(300%)進行價格評估，並在評估比準地之合理價格後，做

為更新前各宗土地素地價格評估之基礎，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

優劣調整土地合併前價格，計算各宗土地之權利價值比例。

更新前估價條件

3



項目 條件說明

容積折減

本次依委託單位提供之更新單元內各筆土地面積，計算各宗土地容積折減後

之容積，各宗土地容積率計算結果如下：

【計算說明】：
本案申請都更獎勵值56.55%，其都更獎勵值上限為50.00%(其中共享部分約20.60%)，因本案獎勵值合計超過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值上限，
故計算獎勵容積時需按比例調整。
針對更新前土地欲申請「結構堪慮建築物獎勵」及「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勵」，
原則採取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應作獎勵容積折減，參照其方式計算折減後容積（以A宗地為計算範例如下），在此補充說明。
折減後容積率＝【（結構堪慮建築物獎勵+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勵）÷（1+其他共享獎勵容積率）+法定容積樓地板】÷土地面積
＝【（912.87㎡+2,738.64㎡）÷（1+20.60%）+10,326.27㎡】÷3,442.09㎡≒387.96%（折減後）

更新前估價條件

4
宗地
編號

地號
各宗地面積

(㎡)
各宗地面積

(坪)
使用
分區

法定
容積率

各宗地
基準容積(㎡)

結構堪慮
建築物
獎勵(㎡)

高氯離子
混凝土建築物

獎勵(㎡)

折減後
容積率

A 239 3,442.09 1,041.2322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10,326.27 912.87 2,738.64 387.96%

B 238 102.80 31.0970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308.40 300.00%

C 273 230.74 69.7989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692.22 300.00%

D 391 68.65 20.7666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205.95 300.00%

E 392 5.51 1.6668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16.53 300.00%

F 400 11.46 3.4667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34.38 300.00%

G 274 0.43 0.1301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1.29 300.00%

H 455 9.24 2.7951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27.72 300.00%

I 456 95.26 28.8162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285.78 300.00%

K 272 102.88 31.1212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308.64 300.00%

L 270 69.78 21.1085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209.34 300.00%

M 271 0.90 0.2723
第四種
住宅區 300% 2.70 300.00%



項目 條件說明

海砂屋
更新單元內區分所有建物有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之情形，本次以一般正常

情況下，不考慮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之影響進行評估。

比準戶選定
更新前各區分所有建物之權利價值，選定地面層1543建號(二十張路90號)及

第三層1545建號(二十張路90號三樓)分別為店舖比準戶及住家比準戶。

拆遷補償費
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物屋齡約為36.9年，考量未來都市更新審議核定後將拆除，

鋼筋混凝土造建物耐用年數依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四號公報所載

之經濟耐用年數50年為準。

建物所有權

本案更新前合法建物構造皆為鋼筋混凝土造，屋齡約為36.9年，依中華民國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四號公報規定，鋼筋混凝土造建物耐用年數

為50年。考量本案將評估建物所有權價值，本次依據「第五號估價作業通則：

建物經濟耐用年數調整及加計通則」，將經濟耐用年數由50年延長至85年評

估。

更新前估價條件

5

6

7

8



項目 條件說明

瞭望台及
防空避難室

更新單元內部分區分所有建物登記面積包含防空避難室及瞭望台，由於防空

避難室及瞭望台未持有土地持分，故本案以有建物無土地之情形評估合法建

物(防空避難室及瞭望台)所有權權利價值，並依第六號公報「不動產估價技術

公報-都市更新權利變換不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規定及委託

單位提供之下列條件評估：
(1) 考量建物所有權價值隱含土地使用權價值，
      依更新前估價條件第8點，延長耐用年數至85年評估合法建物所有權之價值。

(2) 年地租不予列計。

室內停車位

本案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地面層部分戶別室內含停車空間，本次評估地面層

各戶價格時，依使用執照竣工圖所載面積進行建物及車位價格分算：

註：上述面積(坪)皆採計算機連續計算，僅顯示至小數點後二位。

更新前估價條件

9

10

建號 門牌 坐落地號
該建號

全部面積(m2)

該建號

全部面積(坪)
建物面積(坪)

室內

車位面積(坪)

室內

車位數量(個)

1533 二十張路86號 239 157.34 47.60 43.06 4.54 1

1548 二十張路92號 239 110.30 33.36 28.83 4.54 1

1558 二十張路96號 239 111.89 33.85 29.31 4.54 1



本案更新前價值評估流程-各宗土地
▪價格日期:112年3月20日
▪由於房地產市場及物價波動，故須訂定價格日期為權變分配基準

•評估流程:

註：價格日期若有變動，會造成建物屋齡隨之變動，估值因此會有些微變動。

劃
定
各
宗
土
地
範
圍

分
析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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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個
別
條
件

評
估
比
準
地
土
地
價
值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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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宗
土
地
價
值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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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合
併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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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價
值

分
配
各
宗
土
地
地
價

選定比準地
各
權
利
人
權
利
價
值
歸
戶(

計
算
權
利
價
值
比
例)

區
分
所
有
建
物
地
價
立
體
化

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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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關
係
人
價
值
評
估

考量因素計有臨路條件、面積、
土地形狀、商業效益、是否廢巷
、容積率差異等影響。



勘估標的基本資料

註：以上為本案依前述估價條件評估之價格，各評
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
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地號
新店區大豐段239
地號等12筆土地

使用分區 第四種住宅區

面積(㎡) 4,139.74㎡

面積(坪) 1,252.2714坪

法定容積率% 300%

土地單價
(元/坪)

1,770,000元/坪

更新前總權利價值
(元)

2,286,615,985元
本案有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25條之情形。



修正項目 說明 調整率

臨路條件

約8-10M 0.0%

約8-10M(地籍線未直接臨路) -1.0%

約4-6M -2.0%

面積

1200坪以上 0.0%

900坪-1200坪 -1.0%

50坪-100坪 -5.0%

15坪-50坪 -6.0%

1坪-15坪 -7.0%

1坪以下 -8.0%

土地形狀

略呈矩形 0.0%

三角形 -1.0%

狹長形/不規則形 -2.0%

商業效益

稍佳 1.0%

普通 0.0%

稍差 -1.0%

是否廢巷

廢巷/無現有巷 1.0%

部分不廢巷(占比小) 0.0%

部分不廢巷(占比大) -0.5%

不廢巷 -2.0%

容積率差異
387.96% 25.0%

300.00% 0.0%

更新前地價評估-修正項目

註：以上為本案依前述估價條件評估之價格，各評估
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
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註：以上為本案依前述估價條件評估之價格，

        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更新前地價評估-評估各宗地權利價值比例

分宗編號 地號
各宗土地面積

(㎡)
各宗土地面積

(坪)

合併後各宗土地
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

(%)

A 239 3,442.09 1,041.2322 87.4619%

B 238 102.80 31.0970 1.9108%

C 273 230.74 69.7989 4.2193%

D 391 68.65 20.7666 1.2622%

E 392 5.51 1.6668 0.1013%

F 400 11.46 3.4667 0.2107%

G 274 0.43 0.1301 0.0079%

H 455 9.24 2.7951 0.1644%

I 456 95.26 28.8162 1.6759%

K 272 102.88 31.1212 1.7698%

L 270 69.78 21.1085 1.2004%

M 271 0.90 0.2723 0.0153%

合計 12筆 4,139.74 1,252.2714 100.0000%



區
分
建
物
地
價
立
體
化

各權利人權利價值歸戶

位置差異效用比

選定比準戶

評估比準戶單價

分析比較各戶個別條件

樓層差異效用比

評估各戶價值

以各戶更新前價值占比分配更新前土地價值

區分所有建物地價分配示意說明範例

評估本宗
土地價值

舉例 :     
1F A1萬
2F  A2萬
3F 200萬
4F  A4萬

+)  5F A5萬
(全棟)1000萬

占全棟價值比例     
1F X1%
2F X2%

3F 20%
4F X4%
5F X5%

舉例 : 2000萬

更新前
各宗土地價值

2000萬

1F   B1萬
2F   B2萬
3F 400萬
4F   B4萬
5F   B5萬

1F   B1萬
2F   B2萬
3F 400萬
4F   B4萬
5F   B5萬

甲
乙
丙
丁
戊

權利人

樓上層 店面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126條原理



區分所有建物價值評估-位置及樓層差異調整率

註：以上為本案依前述估價條
件評估之數值，各評估值及係
數皆須送件後由新北市都市更
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
，方為定值。

比準類別 門牌 樓層 建物面積(坪) 建坪單價(元/坪)

店鋪 二十張路90號 1F 33.36 780,000

住家 二十張路90號三樓 3F 33.36 530,000

比準戶基本資料-店鋪

註：以上面積(坪)依建物產權清冊整理，係採計算機連續計算，僅顯示至小數點第二位。

樓層差異調整率位置差異調整率
修正項目 說明 調整率

住宅
棟距

約8-10M 0.0%

約4-6M -1.0%

住宅
面積

28坪-37坪 0.0%

38坪-47坪 -1.0%

住宅
採光

一面優+一面+一面稍差 2.0%

三面 1.5%

二面+一面稍差 1.0%

一面+二面稍差 0.5%

一面+一面稍差 0.0%

住宅
屋形

方正 0.0%

不方正 -1.0%

建物
遮蔽

無遮蔽 2.0%

部分受遮蔽 1.0%

受遮蔽 0.0%

公設
比例

較小 2.0%

普通 0.0%

車道
影響

無影響 0.0%

受影響 -1.0%

修正項目 說明 調整率

店鋪
角邊間
效益

角間 1.0%

邊間 0.5%

無 0.0%

店鋪
公設比例

較小 2.0%

普通 0.0%

樓層
樓層別
效用比

備註

1F 120.0%

2F 101.0%

3F 100.0% 住宅比準

4F 99.0%

5F 99.0%



▲產品型態：店鋪住宅大樓

▲建築樓層：地上17層，地下5 層之店鋪住宅大樓一幢兩棟

▲建物結構：鋼筋混凝土造

▲樓層規劃：A棟地面層：店鋪、2至17層：住宅

B棟地面層：住宅、2至17層：住宅

77

更新後產品基本資料

一樓平面圖 比準六樓平面圖

A棟

B棟



更新後估價條件

價格日期：民國112年3月20日
項目 條件說明

價格評估
基礎

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計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

準及更新後樓層別效用比關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

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

比準戶選定

更新後各戶價格評估，店鋪部分選定以「1F-店鋪六」作為比

準戶、住宅部分選定以「6F-A3」作為比準戶、停車位部分選

定以「B2-19」作為比準車位。

約定專用評估

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如有規劃庭院、露臺等，並設有約定專用

者，在考量使用效益之前提下，予以納入評估該更新後區分所

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之合理價值。

1

2

3



更新後價值評估流程

•評估流程:

位置差異效用比選
定
比
準
戶

評
估
比
準
戶
單
價

分
析
比
較
各
戶
個
別
條
件

樓層差異效用比

推
估
各
戶
價
值

店鋪、住宅、停車位

(如：面積、角邊間效益、採光、棟距、建
物遮蔽、車道影響、受管委會空間影響、
單層戶數、屋形、轉管影響、車位型式、
車位尺寸、柱位空間、停車難易度等)



更新後價值評估-店鋪

店鋪比準單元

樓層 戶別 建物面積(坪)

1F 店鋪六 39.42

註：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修正項目 說明 調整率

店鋪
角邊間
效益

角間 0.0%

邊間 -0.5%

無 -1.0%

位置差異調整率



更新後價值評估-住宅

住宅比準單元

樓層 戶別 建物面積(坪)

6F A3 26.93

註：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修正
項目

說明 調整率

採光

極佳 2.5%

佳 2.0%

較佳 1.5%

稍佳 1.0%

普通 0.5%

稍差 0.0%

較差 -0.5%

面積

20坪以下 1.0%

20坪-30坪 0.0%

30坪-40坪 -1.0%

40坪-55坪 -2.0%

棟距

佳 1.0%

稍佳 0.0%

普通 -1.0%

稍差 -2.0%

修正
項目

說明 調整率

建物
遮蔽

無遮蔽 0.0%

部分受遮蔽 -1.0%

受遮蔽 -3.0%

車道
影響

無影響 0.0%

受影響 -1.0%

管委
會空
間影
響

無影響 0.0%

略受影響 -2.0%

受影響 -3.0%

單層
戶數

4-5戶 1.0%

6-8戶 0.0%

9-11戶 -1.0%

屋形
方正 0.0%

略不方正 -0.5%

轉管
影響

無影響 0.0%

受影響 -1.0%

位置差異調整率 樓層差異調整率

樓層
樓層別
效用比

備註

1F 120.0%

2F 97.0%

3F 98.0%

4F 97.0%

5F 99.0%

6F 100.0% 比準

7F 101.0%

8F 102.0%

9F 103.0%

10F 104.0%

11F 105.0%

12F 106.0%

13F 107.0%

14F 108.0%

15F 109.0%

16F 110.0%

17F 111.0%



更新後價值評估-車位

車位比準單元

樓層 型式 大小

B2-19 坡道平面 250cm*550cm

註：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調整項目 條件 調整額(元)

車位尺寸

250*600 50,000 

250*550 0 

230*550 -100,000 

柱位空間
有 0 

無 -50,000 

停車難易度

普通 0 

稍難 -50,000 

較難 -100,000 

位置差異調整 樓層差異調整
調整
項目

條件 調整額(元)

樓層

B1 200,000 
B2 0 
B3 -100,000 
B4 -200,000 
B5 -300,000 



1、店面比準單元價格評估為：880,000元/坪

      住宅比準單元價格評估為：620,000元/坪

車位比準單元價格評估為：2,700,000元/個

更新後價值評估結果

2、更新後價格結論：

註：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用途 樓層 面積(坪)；數量(個) 總價(元)(含約定專用) 均價(元/坪)

店面 1F 234.75坪 205,040,830 873,436

住宅
1F 278.25 坪 216,663,787 778,678

2F-17F 8,895.75 坪 5,578,206,437 627,064

建物小計 9,408.75 坪 5,999,911,054 637,695

坡道平面車位 B1F-B5F 255個 643,600,000 2,523,922

總銷售金額 6,643,511,054

註：各評估值皆依照委託人提供之圖面及相關數值進行評估，若圖面等相關數值
有所變動，則會對各評估值造成一定影響，需請注意。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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